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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近年来， 经营性房屋租

赁市场快速发展， “大房

东” 与“二房东” 之间的矛

盾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多年

前， 朱女士将自己位于闵行

区某小区内的两套房屋出租

给小汪做二房东， 此后两人

因房租问题产生矛盾， 曾经

两次寻求调解未果。 2024

年 9 月下旬， 朱女士又报警

称， 小汪居然砸了两套房屋， 屋

内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还恐

吓威胁她。 朱女士在民警的调解

下与小汪协商解除合同后， 又要

求小汪缴清房屋全部水电煤费用。

双方到上海市闵行区颛桥派出所

联调室对民事部分请求调解。

2024年9月， 来沪务工的小汪被派遣至上海一家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工单位”）担任整理包装材料操作

工。 同年12月，小汪在操作时不幸被卷入机器内，经司法机

关鉴定，被认定为伤残1级、护理1级，终身瘫痪。 家属就小

汪工伤事宜向劳务派遣公司及用工单位提出补偿事宜，三

方协商无果，向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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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我只是在拆空调

联调室接到派出所的案件移

送， 调解员通过认真阅卷， 发现当

事人双方积怨较深， 随着矛盾的升

级， 多次报警并未解决实质性问

题， 为了彻底解决当事人后顾之

忧， 有必要启动“三所联动” 进行

调解， 寻找问题焦点及时和办案民

警、 驻所律师共同分析研判， 以便

对症下药。

调解员开始先采用“面对面”

方式开展。 据了解， 此前， 朱女

士曾通知小汪要涨房租， 而小汪

因合同未到期不同意涨房租， 朱

女士为此想要收回租房， 双方因

此产生矛盾。 朱女士情绪激动，

认为小汪打砸房屋的行为严重影

响了她的后续租赁， 强烈要求小

汪恢复原样。 而小汪则称根本不

存在房屋打砸的情况， 她拆除的

是自己在出租屋内的物品， 比如

空调等。

由于双方当事人各持已见， 在

联调室又激烈争执起来， 调解员换

用“背靠背” 方式调解。 调解员向

朱女士指出， “要想成功调解， 必

须双方让步， 对方同意解除合同，

你又可以继续寻找租客， 如果继续

僵持下去损失更大。”

律师也适时进行普法教育， 双

方的租房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契

约， 在未到期的前提下， 一般是

不可以擅自涨价或解除合同的。

现在小汪已同意并解除合同， 朱

女士不妨也退让一些， 让事情尽

快了结。

三次调解平息纠纷

在调解员的不断耐心劝说下，

朱女士当场表示自愿补贴 300 元

给小汪， 但要求她一次性缴清两

套房产欠的水电煤费用 1613 元，

尽快交还房子的大门钥匙， 并要

求小汪在民警见证下， 马上搬出

所有物品， 以防再次发生打砸的

行为。

与此同时， 民警和小汪谈话，

指出根据合同， 她应该承担在房屋

租赁期间所产生的水电煤费和房屋

租赁费， 不交水电煤及房租费， 即便

上法庭也会败诉。 现在双方既然都同

意解除合同， 而且对方也同意补偿

300 元， 再无休止纠缠毫无意义。 在

民警开导下， 小汪看到对方已让步并

有诚意补贴 300 元， 最终答应了房东

提出的要求。 历经三次调解， 最终成

功。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围绕焦点问

题， 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

解， 双方约定朱女士放弃对小汪两套

房屋损毁的赔偿责任； 小汪保证停止

对其家人的一切骚扰行为； 小汪把大

门钥匙交还； 小汪同意对两套房屋的

租赁费的押金不予退还 （抵房费 ）；

出租屋内， 两个已拆除的空调外机和

还未拆除的高低床， 小汪取走时候要

有警察在场； 小汪承担两套房屋未结

清的水电煤费用。

本案看似是件很小的事情， 但涉

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 租赁案件调

解的核心在于平衡双方权益， 促进双

方和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首先全面了解了

案件背景和双方争议的焦点。 调解员

运用 “背靠背” 和 “面对面” 的调解

方式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引导， 并灵活

运用法律知识，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

行调解， 对双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解

读，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

积极引导换位思考， 理解对方的立场

和难处。 通过调解， 双方在理解的基

础上达成协议， 在调解阶段和钱款的

给付阶段调解员、 办案民警、 律师始

终跟进， 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避免了

直接的冲突和对立， 有利于维护良好

的社会关系。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接到调解申请后， 司法所、

劳动部门等多部门联动化解矛

盾。 第一次调解会上， 小汪母亲

一坐下就哭起来， 表示自己老伴

走得早， 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次

意外事故中又不幸瘫痪， 自己后

半生无依无靠， 还要照顾瘫痪的

儿子。 说着几度哽咽， 调解员见

状连忙安慰并递上一杯热水， 耐

心引导小汪母亲讲出诉求。

经了解， 小汪母亲在老家只

有一个月 100 元的农保， 平常生

活开支都是由儿子每月工资支撑

着。 现在小汪瘫痪， 生活不能自

理，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

击。 此时， 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

单位则一言不发。

据了解， 事发当日， 小汪在

操作设备时因机器设备卡纸， 未

将机器设备关停的前提下， 直接

进入了危险设备区处理卡纸， 在

拔出卡纸时不幸被机器卷入设备

内。 用工单位相关负责人第一时

间将其送至医院进行抢救。 派遣

公司称， 事故是小汪对设备疏忽

大意及操作失误造成的， 而且事

故发生后自己已经垫付了不少费

用， 现在公司一直亏损状态， 也

没有其他剩余资金， 不愿进行人

道主义补偿。 另外， 小汪刚入职

三个月， 刚过试用期。

而用工单位称派遣公司指派

的工人缺乏基本的安全知识和避

险常识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两方

均声称己方无任何过失， 而应由对

方承担责任。 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局面几乎失控。 调解员及时将双方

分开， 要求双方站在小汪的角度考

虑问题， 拿出诚意划分责任， 圆满

化解纠纷。 由于三方情绪均较为激

动， 调解员及时中止了调解。

相关权益获得保障

第二次调解， 调解员通过对上

次的争议焦点分析和判断， 决定首

先进行法律宣传。 调解员指出， 根

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规定， 派

遣单位应当依法帮助劳动者申请工

伤保险理赔， 用工单位协助工伤认

定的调查核实工作， 双方应共同努

力， 维护小汪享有的合法权益。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相关法律宣

传， 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的态度有

所改变。 调解员趁热打铁， 强调这

是一起典型的工伤案件， 小汪与派

遣公司存在雇佣关系， 派遣公司要

承担工伤的赔偿责任。 同时， 小汪

的伤是在用工单位上班时造成的，

用工单位也应当负相应的连带责

任。 派遣公司与用工单位双方对此

都无异议， 调解初步取得效果。 几

经磋商， 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逐渐

降低姿态， 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最终， 三方达成调解。 小汪的

工伤保险理赔， 按照法定流程由劳

务派遣方全权负责， 小汪配合劳务

派遣方提交工伤理赔材料。 用工单

位愿意出于人道主义给小汪一次性

补偿费用， 将补偿金直接打入小汪

的银行卡内。 至此， 一场工伤赔偿

纠纷案件画上圆满句号。 调解员宣

读了协议书的内容后， 三方当场签

订了协议书， 还对调解员表示由衷

感谢。

此案之所以得到成功调解， 主

要是调解员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

以情调解， 取得信任。 小汪是外乡

人， 家属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调解员向他们详细讲解了调委会的

性质和调解工作的原则， 使其情绪

得以平稳， 走上合法的维权之路。

二是以法析案 ， 厘清责任 。 派遣

公司和用工单位之所以因赔偿问

题推诿扯皮 ， 原因在于本位主义

思想 ， 缺乏以法律思维和法治方

式解决问题的意识 。 调解员经过

讲解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与 《劳

动法》 等法律法规和政策， 使双方

明晰了责任， 为成功调解奠定了坚

实基础 。 三是以人为本 ， 扶弱解

困。 调解委员会集中力量减轻了小

汪的经济负担， 主动为他一次性解

决了赔偿和补偿问题， 降低了维权

成本。

【案例点评】

【调解心得】


